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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評選作業須知 
 

一、 本案參考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公開評選，並成立評選委員會辦理技術

服務廠商公開評選。 

 

二、 本案評分項目與配合比重如下： 

 評分項目 比重 

1 廠商經歷與實績、履約能力 15% 

2 設計課題之掌握(詳規格文件說明 2) 15% 

3 空間規劃與建築設計(詳規格文件說明 3) 25% 

4 工程計畫執行策略(詳規格文件說明 4) 15% 

5 廠商報價之合理分析 10% 

6 專案負責人、主要工作人員之安排 10% 

7 簡報與答詢 10% 

 總分 100% 

 

三、 評選(及簡報)日期與地點： 

日期時間 評選地點 

評選日期：詳招標公告 

評選時間： 

1.資格審查 

  105年 10月 12日上午 10時 00分 

2.簡報評選 

  105年 10月 13日上午 10時 00分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4樓 402教室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303號) 

 

四、 評選作業說明：      

1. 通過資格審查之廠商得參與本評選。 

2. 資格審查通過廠商評選作業： 

合格廠商參加簡報答詢，並以評選作業須知第二條(評分項目與比重)為評

分標準，依序進行簡報與答詢。 

3. 參選廠商於評選會議時，應由主持建築師或專案負責人親自出席，負責簡

報。簡報之先後順序，以投標廠商資格審查後，經招標機關審查合格之廠

商於標場抽籤序號為準。 

4.  該廠商簡報時，其列席人員不得超過 3 人，其他廠商應先行退場。 

5. 出席簡報人員請攜帶身份證件或負責人授權書（格式自訂）備查。若經招

標機關依序於評選會場外唱名 3 次未到之廠商，「簡報與答詢」部份以棄權

論，其該項成績以零分計算，評選委員就服務建議書逕行評分。 

6. 參選廠商家數未達 3 家時，簡報時間為 20 分鐘，答詢時間以 10 分鐘為原則

；3 家以上，簡報時間為 15 分鐘，答詢時間以 7 分鐘為原則。簡報及答詢

計時於倒數 2 分鐘時，按鈴 1 聲；時間到時按鈴 2 聲，廠商應立即停止簡

報。 

7. 評選委員於評選中得就參選廠商所提與評選項目有關之書面資料及簡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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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內容提出詢問，參選廠商列席人員僅得就該詢問事項發言。 

8. 簡報會場提供下列之設備或器具，供廠商使用，但招標機關不保證該等設

備、器具與投標廠商設備相容，且絕對不會損壞：投影機及投影布幕。另

不提供網路連線服務。 

 

五、 評分與評列名次： 

1. 本評審案採序位法，評選委員參考評選項目，綜合考量廠商提出服務建議書

予以評比，由各委員對各廠商之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

低轉換為序位。(分數最高者序位為 1，分數次高者序位為 2，依此類推)，

再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位，序位數最低者為第一名，次低者為第二名，依此

類推。 

2. 所有廠商簡報與答詢後，評選委員會將就各案是否得評列名次進行討論及決

議，若無任何廠商符合辦理該計畫需求者，得經委員會決議不評列名次。 

3. 本採購案以（總評分轉序位法）評選優勝廠商。評定方式如下： 

(1) 由評選委員會進行評選，總評分滿分為 100分。廠商經評選結果，總評

分達 80 分者為及格廠商，有不合格（即「出席評分委員總評分平均值

未達 80分者」）之廠商，應予淘汰。 

(2) 評選委員會進行評選時，廠商報價合理分析納入評分（廠商得就公告酬

金比例酌減），以及格廠商評選總序位前 3優者為入圍優勝廠商。 

(3) 本採購案評選結果及格廠商有 2家以上為同優勝次序，以獲得各評選委

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為較優勝廠商。仍相同時，則以評定序位第二較

多者為較優勝廠商，仍相同時，以此類推。 

4. 如無廠商成為優勝廠商者，本採購案廢標。 

 

六、 評選相關事宜： 

1.參選單位須依規定，準備及提送服務建議書。倘所提送之服務建議書之規格

不符規定，招標機關得於評選時做成紀錄，送交評選委員會，供評選委員於

評選時之參考。 

2.凡被聘請為評選委員者，不得為參加應徵者之工作成員或顧問，亦不得參加應徵

。 

 


